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7.1.4.8.2.2�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488,105.31

注：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基金托管费

按基金资产净值的0.10%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7.1.4.8.3�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

银行间市场

交易的各关

联方名称

债券交易金额 基金逆回购 基金正回购

基金买入 基金卖出 交易金额

利息收

入

交易金额

利息支

出

招商银行 - - - -

305,000,

000.00

108,

244.28

7.1.4.8.4�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1.4.8.4.1�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份额单位：份

项目

本期

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7月

10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9,928,514.69

期间申购/买入总份额 -

期间因拆分变动份额 -

减：期间赎回/卖出总份额 -

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 9,928,514.69

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0.99%

7.1.4.8.4.2�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

况

本基金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于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本基金份

额。

7.1.4.8.5�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招商银行 3,378,246.09 236,667.61

7.1.4.8.6�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7.1.4.8.7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7.1.4.9期末（2018年12月31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1.4.9.1�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7.1.4.9.1.1受限证券类别：债券

证券

代码

证券

名称

成功

认购

日

可流

通日

流通

受

限类

型

认购

价格

期末

估

值单

价

数量

(单位：

张)

期末

成本

总额

期末

估值

总额

备注

11283

7

18赛

格02

2018-

12-26

2019-

01-18

新债

未上

市

99.98 99.98

100,

000.0

0

9,

998,

180.82

9,

998,

180.82

-

7.1.4.9.2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的股票。

7.1.4.9.3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7.1.4.9.3.1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本基金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

回购证券款余额287,299,249.05元，是以如下债券作为质押：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回购到期日

期末估值

单价

数量（张） 期末估值总额

180206 18国开06 2019-01-04 105.21 700,000.00 73,647,000.00

180205 18国开05 2019-01-04 108.96 500,000.00 54,480,000.00

180214 18国开14 2019-01-04 102.47 500,000.00 51,235,000.00

180211 18国开11 2019-01-04 101.33 500,000.00 50,665,000.00

180310 18进出10 2019-01-04 108.13 300,000.00 32,439,000.00

180406 18农发06 2019-01-04 106.93 200,000.00 21,386,000.00

1828005

18浙商银行

01

2019-01-02 101.69 203,000.00 20,643,070.00

合计

2,903,

000.00

304,495,070.00

7.1.4.9.3.2�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从事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

证券款余额。

7.1.4.10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7.1.4.10.1�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7.1.4.10.2�其他事项

(1)�公允价值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评估了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其他应收款项类投资以及其他金融负债因剩余期限不长， 公允价值与账面

价值相若。

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2018年12月31日，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中划分为第二层次的余额为1,254,072,180.82元， 无划分

为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的余额。

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重大变动

本基金调整公允价值计量层次转换时点的相关会计政策在前后各会计

期间保持一致。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可转换、 可交换债券， 若出现交易不活跃的情

况，本基金不会于交易不活跃期间将债券的公允价值列入第一层次；根据估

值调整中所采用输入值的可观察性和重要性， 确定相关债券公允价值应属

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期初金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初未持有公允价值划分为第三层次的金融工具，本

基金本期未发生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转入（转出）的情况。

(2)�除公允价值外，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

项。

7.2�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2.1�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9日（基金合同失效前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2018年7月9日

上年度末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 - -

银行存款 3,927,026.77 2,374,266.17

结算备付金 6,266,072.46 11,125,033.69

存出保证金 35,032.43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284,375,900.00

其中：股票投资 - -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 1,258,539,000.0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25,836,900.00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应收利息 101,224.97 20,358,135.89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10,329,356.63 1,318,233,335.7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2018年7月9日

上年度末

2017年12月31日-

负债： - -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312,000,000.00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10,065.61 -

应付管理人报酬 1,081.61 256,046.61

应付托管费 360.54 85,348.89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19,285.30 16,356.50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 387,403.47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218,629.20 370,000.00

负债合计 249,422.26 313,115,155.47

所有者权益： - -

实收基金 10,013,580.65 1,000,837,294.26

未分配利润 66,353.72 4,280,886.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79,934.37 1,005,118,180.2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329,356.63 1,318,233,335.75

注：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9日（基金合同失效前日），基金份额净值人

民币1.0066元，基金份额总额10,013,580.65份。

7.2.2�利润表

会计主体：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9日（基金合同失效前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

7月9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

31日-

一、收入 40,202,422.99 40,372,384.95

1.利息收入 27,191,968.91 58,642,162.23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237,837.37 262,005.26

债券利息收入 26,479,111.35 56,821,393.43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271,467.42 1,558,763.5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203,552.77 -

其他利息收入 - -

2.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23,078,325.72 -10,463,896.31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

基金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23,078,102.73 -10,463,896.31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222.99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 -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36,088,721.28 -7,805,881.10

4.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 -

5.其他收入（损失以“-” 号填

列）

58.52 0.13

减：二、费用 8,491,356.60 19,707,318.24

1．管理人报酬 1,489,924.86 2,986,867.44

2．托管费 496,641.69 995,622.42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9,144.38 8,304.27

5．利息支出 6,150,734.40 15,231,900.75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150,734.40 15,231,900.75

6．税金及附加 57,803.95 -

7．其他费用 287,107.32 484,623.36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1,711,066.39 20,665,066.71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31,711,066.39 20,665,066.71

7.2.3�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会计主体：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9日（基金合同失效前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9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期初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值）

1,000,837,294.26 4,280,886.02 1,005,118,180.28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数（本

期利润）

- 31,711,066.39 31,711,066.39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

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数 （净值减少以“-”

号填列）

-990,823,713.61 -5,900,479.52 -996,724,193.13

其中：1.基金申购款 9,933,032.33 71,504.27 10,004,536.60

2.基金赎回款 -1,000,756,745.94 -5,971,983.79 -1,006,728,729.73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

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基金净值变动（净值减

少以“-” 号填列）

- -30,025,119.17 -30,025,119.17

五、 期末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值）

10,013,580.65 66,353.72 10,079,934.37

项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期初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值）

1,001,147,213.42 -16,384,647.48 984,762,565.94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数（本

期利润）

- 20,665,066.71 20,665,066.71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

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数 （净值减少以“-”

号填列）

-309,919.16 466.79 -309,452.37

其中：1.基金申购款 145,765.64 -234.79 145,530.85

2.基金赎回款 -455,684.80 701.58 -454,983.22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

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基金净值变动（净值减

少以“-” 号填列）

- - -

五、 期末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值）

1,000,837,294.26 4,280,886.02 1,005,118,180.28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页码（序号）从7.1至7.4，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王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彬，会计机构负责

人：冯伟

7.2.4报表附注

7.2.4.1�基金基本情况

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 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16]1375号文《关于准予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注册的批复》的核准，由基金管理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2016年7月13日正式生效，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

1,001,147,213.42份基金份额。本基金为契约型定期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招商银行")。

根据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8年6月8日表决通过的《关于国

投瑞银顺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相关事项的议案》，自

2018年7月10日起，本基金变更为“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转型后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基金费率、估值

方法、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等相关内容按照《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相关规定进行运作。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

上市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公司

债券部分、公开发行的次级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地方

政府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等固定收益

金融工具， 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

品种。 本基金不参与可转债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公司债券部分除外）投

资，也不进行股票、权证投资。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

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但在每个开放期的前3个月和后3个月以及开放期期间不受前述投资组合比

例的限制。 本基金在运作周期内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缴

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在开放期内每个

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本基金持有现金

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7.2.4.2�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系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其

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

称“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同时，对于在具体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也

参考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修订并发布的 《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

务指引》、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3号《会计报表附注的编制及披露》、《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XBRL模板第3号〈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及其他中国证

监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相关规定。

本财务报表以本基金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7.2.4.3�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真实、 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于

2018年7月9日（基金合同失效前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8年1月1日至2018

年7月9日（基金合同失效前日）止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情况。

7.2.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7.2.4.4.1�会计年度

本基金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本报告

期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系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9日（基金合同失

效前日）止。

7.2.4.4.2�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 除有

特别说明外，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7.2.4.4.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本基金的金融资产（或负债），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

融负债（或资产）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1)�金融资产分类

本基金的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为以下两类：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贷款和应收款项；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主要

包括债券等投资。

本基金持有的其他金融资产分类为应收款项，包括银行存款、结算备付

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各类应收款项等。

(2)�金融负债分类

本基金的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归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

本基金持有的金融负债均划分为其他金融负债， 主要包括卖出回购金

融资产款和各类应付款项等。

7.2.4.4.4�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初始确认

本基金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应

收款项及其他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后续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

后续计量。 在持有该类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确认为当

期收益。 每日，本基金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款项及其他金融负债采用

实际利率法， 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其摊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或损

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终止确认

当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或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

符合金融资产转移的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将终止确认；

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 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

分将终止确认；

处置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时， 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

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金融资产转移

本基金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

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的，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本基金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

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确认产生的资产和负债；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

制的，按照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

认有关负债。

7.2.4.4.5�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

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本基金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

资产或负债， 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

主要市场进行；不存在主要市场的，本基金假定该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

最有利市场进行。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是本基金在计量日能够进入的交

易市场。 本基金采用市场参与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为实现其经济利

益最大化所使用的假设。

在财务报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资产和负债， 根据对公允价值

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最低层次输入值，确定所属的公允价值层次：

第一层次输入值， 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

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

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第三层次输入值， 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

值。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本基金对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持续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资产和负债进行重新评估， 以确定是否在公允价值计量层次之间发生

转换。

本基金持有的债券等投资按如下原则确定公允价值并进行估值：

(1)�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照估值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

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作为公允价值； 估值日无报价且最近交易日

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 应采用最近交易日的报价确定

公允价值。 有充足证据表明估值日或最近交易日的报价不能真实反映公允

价值的，应对报价进行调整，确定公允价值。

与上述投资品种相同，但具有不同特征的，应以相同资产或负债的公允

价值为基础，并在估值技术中考虑不同特征因素的影响。 特征是指对资产出

售或使用的限制等，如果该限制是针对资产持有者的，那么在估值技术中不

应将该限制作为特征考虑。 此外，基金管理人不应考虑因大量持有相关资产

或负债所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2)�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应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

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采用估值技术确定

公允价值时，应优先使用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无法取得相关资产或负债可

观察输入值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3)�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估值原则仍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 按最能适当反映公允价

值的价格估值；

(4)�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7.2.4.4.6�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本基金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

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

利是当前可执行的；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

负债。

7.2.4.4.7�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的基金份额总额所对应的金额。 由于申购和赎回

引起的实收基金份额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确认。

上述申购和赎回分别包括基金转换所引起的转入基金的实收基金增加和转

出基金的实收基金减少。

7.2.4.4.8�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和未实现损益平准金。 已实现损益

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 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

配的已实现收益/(损失)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 未实现损益平准金指

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实现利得/(损

失)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 损益平准金于基金申购确认日或基金赎回

确认日确认。

未实现损益平准金与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均在“损益平准金” 科目中核

算，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累计亏损)” 。

7.2.4.4.9� �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债券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取得的按票面利率或者发行价计算的利息扣除

在适用情况下由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及由基金管理人缴纳

的增值税后的净额确认为利息收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

价值变动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于处置时，其处置价格与初始确认金额

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其中包括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转的公允价

值累计变动额。

应收款项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收入按实际利率法计算， 实际利率法

与直线法差异较小的则按直线法计算。

7.2.4.4.10�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基金的管理人报酬和托管费在费用涵盖期间按基金合同约定的费率

和计算方法逐日确认。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相关交易费用在

发生时按照确定的金额计入交易费用。

其他金融负债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 实际利

率法与直线法差异较小的则按直线法计算。

其他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计入当

期费用。

7.2.4.4.11�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本基金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本基金收益以现金形式分配，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分红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若期末未分配利润中的未实现部分为正

数， 包括基金经营活动产生的未实现损益以及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未实现

平准金等，则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金额为期末未分配利润中的已实现部分；

若期末未分配利润的未实现部分为负数， 则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金额为期

末未分配利润，即已实现部分相抵未实现部分后的余额。

经宣告的拟分配基金收益于分红除权日从所有者权益转出。

7.2.4.4.12� �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无。

7.2.4.5�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7.2.4.5.1�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无。

7.2.4.5.2�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无。

7.2.4.5.3�差错更正的说明

无。

7.2.4.6税项

(1)�增值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

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金

融业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 对证券投资基金（封闭

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债券的转让收

入免征增值税；国债、地方政府债利息收入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免征

增值税。 金融机构开展的质押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业务、买断式买入返售金

融商品业务、同业存款、同业存单以及持有金融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属于金

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140号文《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

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

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财税[2017]56号文《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

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

税应税行为（以下称资管产品运营业务），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

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管理人应分别核算资管产品运营业务和其他业务的销

售额和增值税应纳税额。 未分别核算的，资管产品运营业务不得适用于简易

计税方法。 对资管产品在2018年1月1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

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

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7]90号文《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

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资管产品管理

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服务、发生的部分金融商品转让业务，按照以下

规定确定销售额：提供贷款服务，以2018年1月1日起产生的利息及利息性质

的收入为销售额；转让2017年12月31日前取得的债券、基金、非货物期货，可

以选择按照实际买入价计算销售额， 或者以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债券

估值（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或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提供的债券估值）、

基金份额净值、非货物期货结算价格作为买入价计算销售额。

增值税附加税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以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按7%、3%和2%的比例缴纳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根据上海市虹口区税务局规定，

地方教育费附加的税率于2018年7月1日起由之前的2%调整为1%。

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债券的差价收入，债

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

基金取得的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储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债券发行企

业及金融机构在向基金派发债券利息及储蓄利息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

7.2.4.7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投瑞银” )

基金管理人、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

售机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 基金托管人、基金代销机构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瑞士银行股份有限公司（UBS�AG）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国投瑞银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国投瑞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 ）

与基金管理人受同一实际控制的公

司

注：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7.2.4.8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7.2.4.8.1�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交

易。

7.2.4.8.2�关联方报酬

7.2.4.8.2.1�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

月9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

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1,489,924.86 2,986,867.44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313.49 953.72

注：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

值的0.30%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3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7.2.4.8.2.2�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

月9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

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496,641.69 995,622.42

注：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

值的0.10%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7.2.4.8.3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

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7.2.4.8.4�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2.4.8.4.1�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份额单位：份

项目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

9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

月31日-

期初持有的基金份额 - -

期间申购/买入总份额 9,928,514.69 -

期间因拆分变动份额 - -

减：期间赎回/卖出总份额 - -

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 9,928,514.69 -

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99.15% -

7.2.4.8.4.2�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

况

本基金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于本报告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未

持有本基金份额。

7.2.4.8.5�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9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招商银行 3,927,026.77 116,104.76 2,374,266.17 58,808.49

7.2.4.8.6�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无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

的情况。

7.2.4.8.7�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7.2.4.9期末（2018年7月9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2.4.9.1�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流通受限的

证券。

7.2.4.9.2�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的股票。

7.2.4.9.3�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7.2.4.9.3.1�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本基金未持有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

为抵押的债券。

7.2.4.9.3.2�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本基金未持有从事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

为抵押的债券。

7.2.4.10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7.2.4.10.1�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7.2.4.10.2�其他事项

(1)�公允价值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评估了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其他应收款项类投资以及其他金融负债因剩余期限不长， 公允价值与账面

价值相若。

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2018年7月9日， 本基金无持有的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于2017年12月31日，本基金持有的持续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划分为第二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

1,284,375,900.00元，无划分为第一层次或第三层次的余额。 ）

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重大变动

本基金调整公允价值计量层次转换时点的相关会计政策在前后各会计

期间保持一致。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可转换、 可交换债券， 若出现交易不活跃的情

况，本基金不会于交易不活跃期间将债券的公允价值列入第一层次；根据估

值调整中所采用输入值的可观察性和重要性， 确定相关债券公允价值应属

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期初金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初未持有公允价值划分为第三层次的金融工具，本

基金本期未发生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转入（转出）的情况。

(2)�除公允价值外，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

项。

§8� �投资组合报告

8.1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1.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254,072,180.82 93.99

其中：债券 1,254,072,180.82 93.99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0,000,275.00 3.75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5,233,570.16 0.39

8 其他各项资产 24,900,400.67 1.87

9 合计 1,334,206,426.65 100.00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股。

8.1.2�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8.1.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1.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1.3�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股票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1.4�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1.4.1�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8.1.4.2�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8.1.5�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648,526,000.00 62.00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283,852,000.00 27.14

4 企业债券 343,446,180.82 32.84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163,120,000.00 15.60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47,705,000.00 4.56

9 地方政府债 51,275,000.00 4.90

9 其他 - -

10 合计 1,254,072,180.82 119.90

8.1.6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1 180206 18国开06 700,000 73,647,000.00 7.04

2 180205 18国开05 500,000 54,480,000.00 5.21

3 147746 18四川07 500,000 51,275,000.00 4.90

4 180214 18国开14 500,000 51,235,000.00 4.90

5 101800808

18衡阳城

投

MTN003

500,000 51,120,000.00 4.89

8.1.7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1.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

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1.9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1.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8.1.1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8.1.12�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12.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

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8.1.12.2�本基金不存在投资的前十名股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库

的情况。

8.1.12.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48,883.2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4,851,517.44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4,900,400.67

8.1.12.4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债。

8.1.12.5�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股票投资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8.2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2.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10,193,099.23 99.00

8 其他各项资产 136,257.40 1.00

9 合计 10,329,356.63 100.00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股。

8.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8.2.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2.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2.3�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股票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2.4�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2.4.1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8.2.4.2�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8.2.5�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资产支持

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2.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

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2.7�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2.8�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8.2.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8.2.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2.10.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

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8.2.10.2�本基金不存在投资的前十名股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库

的情况。

8.2.10.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35,032.4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01,224.97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36,257.40

8.2.10.4�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债。

8.2.10.5�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股票投资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9�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9.1�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2018年7月10日-2018年12月31日）

9.1.1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户)

户均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102

9,837,

802.50

1,003,371,

789.08

99.99% 84,065.96 0.01%

9.1.2�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

人员持有本基金

20.00 0.00%

9.1.3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的情

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

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开放式

基金

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

金

0

注：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本基金基金经

理于本报告期末均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9.1.4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

数

持有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

总数

发起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

承诺持有

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9,928,

514.69

0.99%

9,928,

514.69

0.99%

自基金成

立之日起

三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

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9,928,

514.69

0.99%

9,928,

514.69

0.99% -

9.2�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9日）

9.2.1�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户)

户均持有的

基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102 98,172.36

9,928,

514.69

99.15% 85,065.96 0.85%

9.2.2�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

员持有本基金

20.00 0.00%

9.2.3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的情

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

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开放式

基金

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

金

0

注：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本基金基金经

理于本报告期末均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10�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10.1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2018年7月10日-2018年12月31日）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8年7月10日)基金份额总额 10,013,580.65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0,013,580.65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申购份额 993,443,274.39

减：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赎回份额 1,000.00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003,455,855.04

10.2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9日）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6年7月13日)基金份额总额 1,001,147,213.42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000,837,294.26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申购份额 9,933,032.33

减：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赎回份额 1,000,756,745.94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0,013,580.65

§11�重大事件揭示

11.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报告期内，本基金以通讯方式于2018年5月9日至2018年6月8日止召开

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并于2018年6月8日进行本次持有人大会的计票工

作，会议审议了《关于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

型相关事项的议案》，相关决议自2018年6月8日起生效。 2018年6月11日至

2018年7月9日， 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转

型选择期， 自2018年7月10日起，《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原《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日起失效，详情请见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

公告及2018年7月10日公布的 《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11.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无重大人事变

动。

11.3�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报告期内无涉及对公司运营管理及基金运作产生重大影响的， 与本基

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相关的诉讼。

11.4�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18年7月10日

起转型为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自转型之日

起，基金的投资范围及投资策略已依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做相应修

改。详情请见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公告及2018年7月10日公布的

《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11.5本报告期持有的基金发生的重大影响事件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基金。

11.6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基金未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已为本基

金提供审计服务3年。 报告期内应支付给该事务所的报酬为80,000.00元。

11.7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业务部门及其高级管理人员

未受监管部门稽查或处罚。

11.8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1.8.1�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2018年7月10日-2018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

单元

数量

债券交易 回购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回购成

交总额的比例

招商证券 2

227,832,

656.16

100.00%

1,482,500,

000.00

100.00%

注：1、 本基金管理人在租用证券机构交易单元上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将证券经营机构的注册资本、研究水平、财务状况、经

营状况、经营行为以及通讯交易条件作为基金专用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由

研究部、投资部及交易部对券商进行考评并提出交易单元租用及更换方案。

根据董事会授权，由公司执行委员会批准。

2、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生交易所股票及权证交易。

3、本基金本报告期交易席位未发生变化。

11.8.2�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2018年1月1日-2018年7月9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

单元

数量

债券交易 回购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成

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回购成

交总额的比例

招商证券 2

464,460,

286.87

100.00%

13,890,800,

000.00

100.00%

注：1、 本基金管理人在租用证券机构交易单元上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将证券经营机构的注册资本、研究水平、财务状况、经

营状况、经营行为以及通讯交易条件作为基金专用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由

研究部、投资部及交易部对券商进行考评并提出交易单元租用及更换方案。

根据董事会授权，由公司执行委员会批准。

2、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生交易所股票及权证交易。

3、本基金本报告期交易席位未发生变化。

§1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12.1�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1.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资者

类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

例达到或者超过

20%的时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

构

1

20180710-2018

1231

0.00

993,

443,

274.39

0.00

993,443,

274.39

99.00%

产品特有风险

投资者应关注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份额比例过高时，可能出现以下风险：

1、赎回申请延期办理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易触发本基金巨额赎回的条件， 中小投资者可能面临小额赎

回申请也需要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风险。

2、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 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财产变现可能会对基金资产净值造成

较大波动；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相应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资产以及赎回时的份额净值的

精度问题均可能引起基金份额净值出现较大波动。

3、基金投资策略难以实现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可能使基金资产净值显著降低，从而使基金在拟参与银行间

市场交易等投资时受到限制，导致基金投资策略难以实现。

4、基金财产清算（或转型）的风险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三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规

模低于2亿元，基金合同将终止，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 单一投资者大

额赎回后， 可能造成基金资产净值大幅缩减而直接导致触发本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及清

算条款，对本基金的继续存续产生较大影响。

5、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表决时可能存在的风险

由于单一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占比较高， 在召开持有人大会并对重大事项

进行投票表决时，单一机构投资者将拥有高的投票权重。

12.2�国投瑞银顺鑫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2.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资者

类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

例达到或者超过

20%的时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

构

1

20180628-2018

0709

0.00

9,

928,

514.69

0.00

9,928,

514.69

99.15%

2

20180101-2018

0701

1,

000,

210,

111.11

0.00

1,000,

210,

111.11

0.00 0.00%

产品特有风险

投资者应关注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份额比例过高时，可能出现以下风险：

1、赎回申请延期办理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易触发本基金巨额赎回的条件， 中小投资者可能面临小额赎

回申请也需要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风险。

2、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 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财产变现可能会对基金资产净值造成

较大波动；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相应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资产以及赎回时的份额净值的

精度问题均可能引起基金份额净值出现较大波动。

3、基金投资策略难以实现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可能使基金资产净值显著降低，从而使基金在拟参与银行间

市场交易等投资时受到限制，导致基金投资策略难以实现。

4、基金财产清算（或转型）的风险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存续期内，在某个开放期届满时，若

发生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或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的，基金合同将终止，并根

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 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后，可能造成基金资产净值大

幅缩减而直接导致触发本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及清算条款， 对本基金的继续存续产生较

大影响。

5、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表决时可能存在的风险

由于单一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占比较高， 在召开持有人大会并对重大事项

进行投票表决时，单一机构投资者将拥有高的投票权重。

12.3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报告期内本基金无其他重大事项。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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